
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信息披露

暂缓与豁免行为，确保公司依法合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规定》《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规定，并结合《公司章程》及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制

定本制度。

第二条 公司和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暂缓、豁免披露临时报告，在定期报告、

临时报告中豁免披露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规定或者要求披露的内容，适用本制度。

第三条 公司和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

披露信息，不得滥用暂缓或豁免披露规避信息披露义务、误导投资者，不得实施

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

公司和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审慎确定信息披露暂缓、豁免事项，在履行

内部审核程序后实施，并接受深交所对有关信息披露暂缓、豁免事项的事后监管。

第二章 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的适用情形

第四条 公司和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拟披露的信息涉

及国家秘密或者其他因披露可能导致违反国家保密规定、管理要求的事项（以下

统称国家秘密），依法豁免披露。

公司和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切实履行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不得通过信

息披露、投资者互动问答、新闻发布、接受采访等任何形式泄露国家秘密，不得

以信息涉密为名进行业务宣传。

前款国家秘密，是指国家有关保密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规定的，关系国家安

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泄露后

可能损害国家在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等领域的安全和利益的信息。

第五条 公司和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拟披露的信息涉及商业秘密或者保密商



务信息（以下统称商业秘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尚未公开或者泄露的，可

以暂缓或者豁免披露：

（一）属于核心技术信息等，披露后可能引致不正当竞争的；

（二）属于公司自身经营信息，客户、供应商等他人经营信息，披露后可能

侵犯公司、他人商业秘密或者严重损害公司、他人利益的；

（三）披露后可能严重损害公司、他人利益的其他情形。

前款商业秘密，是指国家有关反不正当竞争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规定的，不

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

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第六条 公司和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暂缓、豁免披露商业秘密后，出现下列

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披露：

（一）暂缓、豁免披露原因已消除；

（二）有关信息难以保密；

（三）有关信息已经泄露或者市场出现传闻。

第七条 公司拟披露的定期报告中有关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可

以采用代称、汇总概括或者隐去关键信息等方式豁免披露该部分信息。

公司和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拟披露的临时报告中有关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商

业秘密的，可以采用代称、汇总概括或者隐去关键信息等方式豁免披露该部分信

息；在采用上述方式处理后披露仍存在泄密风险的，可以豁免披露临时报告。

第八条 公司和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暂缓披露临时报告或者临时报告中有关

内容的，应当在暂缓披露原因消除后及时披露，同时说明将该信息认定为商业秘

密的主要理由、内部审核程序以及暂缓披露期限内相关知情人买卖证券的情况等。

第三章暂缓与豁免披露信息的管理与审批

第九条 暂缓与豁免信息披露是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的一部分，由公司董事会

统一领导和管理，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组织和协调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事务，公

司证券部协助董事会秘书办理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的具体事务。

第十条 公司应当审慎确定信息披露暂缓、豁免事项，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

暂缓或豁免披露的信息泄露，不得随意扩大暂缓、豁免事项的范围，不得滥用暂

缓、豁免程序，规避应当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第十一条 相关部门、子公司或者信息披露义务人等在发生本制度或者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暂缓、豁免披露的事项时，应当及时填写《信息披露暂

缓与豁免事项登记审批表》（详见附件一），并附相关事项资料提交公司证券部，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相关知情人按照公司《内幕信息

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进行管理。证券部应及时将材料上报董事会秘书。董事会

秘书应就相关信息是否符合暂缓、豁免披露的条件进行审核，并向董事长提出意

见和建议。

第十二条 公司决定对特定信息作暂缓、豁免披露处理的，应当由董事会秘

书负责登记入档、并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确认。公司应当妥善保存有关登记材料，

保存期限不得少于十年。

第十三条 公司和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暂缓、豁免披露有关信息应当登记以

下事项：

（一）豁免披露的方式，包括豁免披露临时报告、豁免披露定期报告或者临

时报告中的有关内容等；

（二）豁免披露所涉文件类型，包括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季度报告、临

时报告等；

（三）豁免披露的信息类型，包括临时报告中的重大交易、日常交易或者关

联交易，年度报告中的客户、供应商名称等；

（四）内部审核程序；

（五）其他公司认为有必要登记的事项。

因涉及商业秘密暂缓或者豁免披露的，除及时登记前款规定的事项外，还应

当登记相关信息是否已通过其他方式公开、认定属于商业秘密的主要理由、披露

对公司或者他人可能产生的影响、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等事项。

第十四条 公司和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在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季度

报告公告后十日内，将报告期内暂缓或者豁免披露的相关登记材料报送公司注册

地证监局和证券交易所。

第十五条 公司证券部应密切关注、持续追踪并及时报告相关暂缓与豁免信

息披露事项的进展及有关情况、市场传闻。

第四章 责任追究



第十六条 对于不属于本制度规定的暂缓、豁免披露条件的信息作暂缓、豁

免处理，或已办理暂缓、豁免披露的信息出现本制度规定的应当及时对外披露的

情形而未及时披露的，给公司和投资者带来不良影响的，公司将对负有直接责任

的相关人员和分管责任人视情形追究责任。因将不符合暂缓、豁免披露条件的信

息作暂缓、豁免处理，或者存在其他违反《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制度规定

的行为，被监管部门处罚的，公司应当及时组织对本制度及其实施情况的检查，

采取相应的更正措施，并按照公司相关制度进行问责。

第五章附则

第十七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制度自公司董事会通过之日起生效，修改时亦同。

第十九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和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规定执行。本制度与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一致的，以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为准。



附件一：

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登记审批表

申请部门/公司 申请时间

经办人员 申请类型 暂缓 豁免

暂缓或豁免披露的事项类型 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

暂缓或豁免披露信息所属信息披露文件 年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 一季度报告 三季度报告 临时报告

暂缓或豁免披露的事项内容

暂缓或豁免披露的原因和依据

暂缓披露的期限 相关知情人是否填写知情人登记表 是 否

申请部门/公司负责人意见

证券事务代表意见

董事会秘书审核意见

董事长审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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